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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环境保护总局

公 告

２００６年 第 １号

为贯彻执行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，保护环境，保障人体健康，促进科技进步，现批准

《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节能灯》等 １０ 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，并予发布。
标准名称、编号如下：

一、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节能灯 （ＨＪ ／ Ｔ ２３０—２００６）
二、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再生塑料制品 （ＨＪ ／ Ｔ ２３１—２００６）
三、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管型荧光灯镇流器 （ＨＪ ／ Ｔ ２３２—２００６）
四、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泡沫塑料 （ＨＪ ／ Ｔ ２３３—２００６）
五、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金属焊割气 （ＨＪ ／ Ｔ ２３４—２００６）
六、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工商用制冷设备 （ＨＪ ／ Ｔ ２３５—２００６）
七、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家用制冷器具 （ＨＪ ／ Ｔ ２３６—２００６）
八、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塑料门窗 （ＨＪ ／ Ｔ ２３７—２００６）
九、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充电电池 （ＨＪ ／ Ｔ ２３８—２００６）
十、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干电池 （ＨＪ ／ Ｔ ２３９—２００６）
以上标准为指导性标准，自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 日起实施，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，标准内容可

在国家环保总局网站 （ｗｗｗ ． ｓｅｐａ ． ｇｏｖ ． ｃｎ）查询。
自以上标准实施之日起，下列标准废止：

一、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节能荧光灯 （ＨＪＢＺ １５ １—１９９７）
二、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节能低汞型双端荧光灯 （ＨＪＢＺ １５ ２—１９９７）
三、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可再生塑料制品 （ＨＪＢＺ ４４—２０００）
四、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节能电子镇流器 （ＨＪＢＺ １５ ３—１９９７）
五、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无 ＣＦＣｓ泡沫塑料 （ＨＪＢＺ ４２—２０００）
六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金属焊割气 （ＨＢＣ １３—２００２）
七、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无氟氯化碳工商用制冷设备 （ＨＪＢＺ ２２—１９９８）
八、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家用制冷器具 （ＨＪＢＺ １—２０００）
九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塑料门窗 （ＨＢＣ １４—２００２）
十、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无汞镉铅充电电池 （ＨＪＢＺ ７—１９９４）
十一、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无汞干电池 （ＨＪＢＺ ９—１９９５）
特此公告。

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６ 日



前 言

为贯彻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，减少泡沫塑料在生产、使用过程中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

影响，制定本标准。

本标准对发泡剂的使用物质进行了限定。

本标准对 《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无 ＣＦＣｓ 泡沫塑料》（ＨＪＢＺ ４２ － ２０００）的技术内容进行了部
分改动，并对其进行了全面修改。

本标准与 ＨＪＢＺ ４２—２０００ 相比主要变化如下：
———将标准名称改为 《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泡沫塑料》；

———在范围中规定为泡沫塑料。

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，适用于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。

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发展中心。

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６ 日批准。
本标准自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 日起实施，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ＨＪＢＺ ４２—２０００。
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。

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：

———ＨＪＢＺ ４２—２００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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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泡沫塑料

１ 范围

本技术要求规定了泡沫塑料环境标志产品的基本要求、技术内容及其检验方法。

本技术要求适用于除一次性发泡餐具外的所有泡沫塑料产品。

２ 基本要求

２１ 产品质量应符合相应产品质量标准的要求。

２２ 企业污染物排放应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。

３ 技术内容

产品不得使用氟氯化碳 （ＣＦＣ）、氢氟氯化碳 （ＨＣＦＣ）作为发泡剂。

４ 检验方法

技术内容的要求通过文件审查结合现场检查来验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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